
      


包医保发〔2024〕64号

关于转发进一步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管理服务的通知

各旗县区医疗保障局、财政局，石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现将《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的通知>的通知》（内医保发〔2024〕10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意见一并贯彻执行。

一、完善报销政策
（一）包头市参保人员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住院报销执行包头市规定的本地就医时的标准；异地急诊抢救人员支付比例在包头市三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支付标准基础上降低10个百分点；其他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进行异地就医备案的，支付比例在包头市三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支付标准基础上降低20个百分点；非急诊抢救且未备案人员支付比例在包头市三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支付标准基础上降低20个百分点。

（二）享受门诊慢特病的患者，已办理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可在异地居住地选定一家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旗县区要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提高对异地就医管理服务工作的重视，统筹谋划、精心组织。要建立舆情监测和处置机制，妥善处理好调整前后的政策衔接。

三、做好经办服务。市、旗县区医保经办机构要在提升服务质量方面持续发力，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紧密围绕群众关切，扎实有效地推进经办服务水平提升。市医保中心要做好系统参数配置，组织好各旗县区经办培训，指导各医疗机构对患者做好政策解读阐释工作。

四、加强基金监管。各旗县区压实异地就医医保基金监管责任，将跨省异地就医基金使用纳入监管重点。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监测，定期开展异地就医结算运行分析，及时发现基金使用异常情况，确保基金安全运行。进一步推动区域监管联动，加强跨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充分利用大数据手段，提升医保基金监管能力。

五、强化宣传引导。各旗县区要主动做好政策解读，通过电视、电台、报刊和新媒体等做好政策解读，创新宣传方式，用群众“听得懂、看得清”的方式把政策讲明讲透，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合理引导预期，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凝聚社会共识，为工作推进构建良好社会氛围。

本通知从2025年1月1日起执行，原有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的通知>的通知》（内医保发〔2024〕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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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2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包头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12月27日印发


文件





包头市医疗保障局











包头市财政局













